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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人”）作为中再资

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再资环”“公司”或“发行人”）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

——持续督导》等有关规定，对公司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808 号）注册，并经上海证券交易

所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68,993,891 股，发行价格

为每股人民币 3.28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82,299,962.48 元，扣除相关发行

费用 10,442,541.04 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71,857,421.44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到位，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进行审验，并出具了中兴华验字（2024）第 010055 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经对上述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保证专款专用，

并与保荐人、募集资金存储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严格按照规定使

用募集资金。

单位：万元

发行名称 2021 年向特定对象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总额 88,230.00

募集资金净额 87,18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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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名称 2021 年向特定对象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2024 年 7 月 31 日

涉及变更投向的总金额 14,559.40

涉及变更投向的总金额

占比
16.70%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类型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改变募集资金金额

□取消或者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

□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

□实施新项目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其他：____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6 年 5 月 31 日，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

资

调整后

投入募

集资金

募集资

金累计

投入金

额

投资进

度

（%）

项目状

态

1
山东中绿资源再生有限公司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资源化综

合利用项目（一期）

40,000.00 29,645.68 28,059.33 94.65 已结项

2

唐山中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

司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设

备升级改造及非机动车回收

拆解项目

22,208.11 16,502.11 9,975.43 60.45 拟终止

3

浙江蓝天废旧家电回收处理

有限公司新增年处理 100 万

台废旧家电处理能力及智能

化改造项目

10,150.00 6,443.00 5,820.40 90.34
正常推

进

4 仓储物流自动化智能化技术

改造项目
8,444.70 8,444.70 412.03 4.88 拟终止

5 补充流动资金 28,400.00 26,150.25 26,150.25 100.00 -

合计 109,202.81 87,185.74 70,417.44 80.77

注：以上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金额尚未经会计师鉴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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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拟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变更前募投项目 变更后募投项目

募集资

金发行

名称

项目

名称
实施主体

实施

地点

项目总

投资额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截止公告

日计划累

计投资金

额

已投入金

额

是否已变

更募投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如有）

募集资金

发行名称

项目名

称
实施主体

实施

地点

项目

拟投

入总

金额

拟投入

募集资

金金额

是否

构成

关联

交易

2021 年

向 特 定

对 象 公

开 发 行

股票

河 北

项目

中再生（唐

山）电子废

弃 物 循 环

利 用 有 限

公司

唐山
22,208.1

1
16,502.11 9,975.43 9,975.43 是

2021 年向

特定对象

公开发行

股票

永久补

充流动

资金

中再资源

环境股份

有限公司

- - 6,526.73 否

2021 年

向 特 定

对 象 公

开 发 行

股票

仓 储

项目

中再生（宁

夏）电子废

弃 物 循 环

利 用 有 限

公司

银川 8,444.70 8,444.70 412.03 412.03 是

2021 年向

特定对象

公开发行

股票

永久补

充流动

资金

中再资源

环境股份

有限公司

- - 8,032.67 否

注：1、上表中“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包含尚待支付的合同尾款及质保金16.93万元；

2、上表中“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未包含尚未收到的银行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最终转入公司自有资金账户的金额以资金注销转出当日专户余

额为准；

3、表中数据保留两位小数，如有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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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拟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一）唐山中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设备升级改造

及非机动车回收拆解项目

1、原募投项目规划

唐山中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设备升级改造及非机

动车回收拆解项目（以下简称“河北项目”）拟通过购置土地、建设厂房和引入

先进的拆解、仓储及物流设备，建设 5 条生产线（冰箱线 1 条、空调与液晶综合

线 1 条、非机动车及杂铁拆解线 2 条、小型废旧家电拆解线 1 条），实现年拆解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170 万台（套）、年处理拆解物 20,000 吨的产能规模。

河北项目总投资 22,208.11 万元，其中土地购置、建筑工程投资和设备购置

及安装共 16,502.11 万元使用募集资金解决，剩余资金用自有资金解决。项目建

设期 24 个月。河北项目具体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金额 占总投资额的比例

1 土地购置 5,432.69 24.46%

2 建筑工程 11,478.19 51.68%

3 设备购置及安装 3,491.23 15.72%

4 基本预备费 748.47 3.37%

5 铺底流动资金 1,057.53 4.76%

项目总投资 22,208.11 100.00%

2、实际投资情况

截至 2026 年 5 月 31 日，河北项目已实际投资 9,975.43 万元，具体使用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募集资金总额 实际投资金额 募投资金使用比例

1 土地购置 5,432.69 5,432.69 100.00%

2 建筑工程 7,578.19 3,986.14 52.60%

3 设备购置及安

装
3,491.23 556.60 1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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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募集资金总额 实际投资金额 募投资金使用比例

合计 16,502.11 9,975.43 60.45%

河北项目尚未实施内容主要包括：建设小型废旧家电拆解线 1 条、非机动车

及杂铁拆解线 2 条；新建厂房 3 座、钢结构棚 1 万平方米，配套建设立体化智能

仓库、AGV 系统、物流供应链及环保设备等。

（二）仓储物流自动化智能化技术改造项目

1、原募投项目规划

仓储物流自动化智能化技术改造项目（以下简称“仓储项目”）拟通过购买

立体钢结构货架、堆垛机、自动化出入库输送设备、计算机调度管理系统、仓储

笼和其他配套设备等智能仓储物流相关软硬件设备，对宁夏银川、四川内江、河

南洛阳、黑龙江绥化、广东清远五个地区子公司实施仓储物流自动化、智能化改

造，全面提升原料入库、生产流转、产成品出库全流程智慧化水平，降低人力成

本、提高物流效率与整体经营效益。

仓储项目总投资 8,444.70 万元，全部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建设期 24 个月。

2、实际投资情况

截至 2026 年 5 月 31 日，仓储项目实际完成投资为 412.03 万元，主要为中

再生内江家电拆解厂、中再生洛阳家电拆解厂、中再生绥化家电拆解厂、中再生

银川家电拆解厂购置仓储笼及铁皮箱等。

项目尚未实施的建设内容为：中再生内江家电拆解厂、中再生洛阳家电拆解

厂、中再生绥化家电拆解厂、中再生银川家电拆解厂、中再生清远家电拆解厂的

部分智能化改造及设备采购等。

（三）终止募投项目的原因

公司于 2021 年规划实施河北项目、仓储项目，系结合当时政策环境、市场

趋势、行业格局及实际经营状况等充分论证后确定的投资计划。鉴于当前行业政

策、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为保障公司与全体股东利益，现拟终止上述两个项

目，具体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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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行业政策重大调整，相关提升产能的设施已无建

设必要。

2021 年项目立项时，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实行基金补贴政策，补贴标准

稳定，升级仓储物流设备、扩大拆解规模可有效提升盈利水平。2024 年 9 月，

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印发《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行业补

贴机制由“基金补贴”转为“专项资金+以奖代补”，补贴总额大幅缩减，且各省

补贴标准差异显著。

本次拟申请终止的河北项目及仓储项目所涉及的中再生唐山家电拆解厂、中

再生银川家电拆解厂、中再生绥化家电拆解厂、中再生洛阳家电拆解厂、中再生

内江家电拆解厂及中再生清远家电拆解厂实际收到的补贴额较历史年度平均水

平呈现较大幅度下降，上述家电拆解厂的拆解量严重收缩，且短期内无扩张计划。

上述不利因素导致河北项目、仓储项目中为提高物流仓储效率而建设的相关

设施，已无实施的必要。

2、非机动车回收拆解政策与市场环境恶化

2021 年非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由商务部门主管，政策鼓励发展、监管环境

宽松，废旧非机动车逐步进入报废周期，市场需求充足。2025 年行业管理职责

划转至工信部，新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17761—2024）正式实施，

行业监管由“鼓励发展”转为“从严管控”，但多地配套实施细则、旧车回收过

渡政策尚未出台，政策衔接不及预期。

同时，行业准入门槛较低、监管配套实施细则尚不明确等因素导致大量个体

私拆主体涌入市场无序竞争，通过“高价抢收”挤压正规企业经营空间，中再生

唐山家电拆解厂试点非机动车拆解业务期间，收储量与利润等关键指标均不及预

期，业务发展受阻。

上述不利因素直接影响公司非机动车业务的回收拆解规模及盈利能力，原河

北项目非机动车线（非机动车、杂铁）建设的必要性不足。

3、拆解结构优化调整，相关小型废旧家电拆解线已无实施必要

2015 年 2 月 9 日，发改委、环保部等六部委发布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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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目录（2014 版）》，享受基金补贴的电子废物在原“四机一脑”的基础上增加了

吸油烟机、电热水器、燃气热水器、打印机、复印机、传真机、监视器、手机、

电话机等九类（以下简称“新九类产品”）。河北项目原计划将旧冰箱拆解线改造

为小型废旧家电拆解线以抢占“新九类产品”市场先机，但截至目前“新九类产

品”的补贴政策仍未出台，扩大相关产能带来亏损的风险较大。目前中再生唐山

家电拆解厂已完成布局的手机拆解线、液晶及小家电综合拆解线等，处理能力可

完全覆盖小型家电拆解需求，无需新增生产线投资。

综上，鉴于现行政策条件、市场环境、行业发展及公司实际情况发生变化，

本次拟终止河北项目、仓储项目，有利于控制投资风险，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

率。

三、募投项目终止后的募集资金安排及已建设资产后续使用安排

（一）剩余募集资金安排

截至 2026 年 5 月 31 日，河北项目、仓储项目募集资金使用与结余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投资项目

名称

募投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A）

实际已支付的募集

资金金额（B）

累计利息

收入净额

（C）

累计手续

费支出

（D）

募集资金

账户余额

（A-B+C-
D）

河北项目 16,502.11 9,975.43 0.08 0.04 6,526.73

仓储项目 8,444.70 412.03 0.01 0.01 8,032.67

注：1、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包含尚待支付的合同尾款及质保金 16.93 万元；

2、募集资金账户余额未包含尚未收到的银行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最终转入公司自

有资金账户的金额以资金注销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

3、表中数据保留两位小数，如有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本次河北项目、仓储项目终止后，合计剩余募集资金 14,559.40 万元（实际

金额以专户转出当日结息后余额为准）。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拟将上述剩余募集资金转入公司一般银行账户，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专项用于公

司主营业务相关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

本次事项完成后，董事会将授权相关人员办理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手续，公司

与保荐人、募集资金存放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同步终止。项目尚未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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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尾款及质保金 16.93万元，待满足付款条件后由公司自有资金按合同约定支付。

（二）已购置土地厂房的使用安排

对于河北项目已购置土地 136.53 亩，车间及辅助用房等 2.59 万平方米，公

司初步计划作如下安排：

1、依托中再生唐山家电拆解厂现有业务，统筹布局使用，提升整体使用效

率；

2、筛选优质合作方，对部分闲置物业对外出租，实现资产保值增收；

3、结合公司业务发展规划，适时研究论证落地新项目。

四、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拟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公司结合

行业政策变化、项目实施进度、业务发展规划及市场实际情况作出的审慎决策，

符合募集资金使用的审慎性与成本效益原则，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与存量资产使

用效率，满足公司日常经营流动资金需求，推动主营业务持续稳健发展，符合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本次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会对

公司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损害公司股东

利益的情形。

五、本次事项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6 年 6 月 12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

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唐

山中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设备升级改造及非机动车回

收拆解项目”及“仓储物流自动化智能化技术改造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本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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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6 年 6 月 11 日召开了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终止部

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本次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事项，是根据

公司当前实际情况而做出的合理决策，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有利于提高募

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经济效益。

六、保荐人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本次公司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发表了同意意见，

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上述程序符合《证券发

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

关规定。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10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终止

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王京奇                   漆宇飞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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